
1 
 

外债及跨境担保外汇业务办事指南 
 

一、 外债业务 
事项名称：非银行债务人外债签约登记 
申请条件：外商投资企业 
业务流程：企业签订外债借款合同，15 个工作日内到外汇局办理签约
登记。 
办理材料： 
1.加盖申请单位公章的申请报告。（包括企业简介、申请事项、申请登
记外债的金额、申请外债的用途、落款及申请日期）； 
2.借款合同（合同文如为外文的，应提交主要条款的中文译本，并加盖
借款单位印章）（原件及复印件，原件验后返还） 
3.外商投资企业应提供批准证书、营业执照，中资企业应提供营业执照、
外债主管部门批准其对外借款的文件。（原件及复印件，原件验后返还）； 
4.外方股东资本金到位证明材料，如：验资报告等（原件及复印件，原
件验后返还）； 
5.《债务人签约信息表》（见附件2）。 
6.针对前述材料应当提供的补充说明材料。 
设定依据： 
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<外债登记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汇发
[2013]19 号） 
办理地点：大连市中山区中山路1号中国人民银行一楼 
办理时间：自受理申请之日起时5个工作日周一至周五 8：30-11：30  

13：00-17：00（节假日除外） 
联系电话：83888337  8388612  
表格下载： 《债务人签约信息表》（见附件2） 
 
事项名称：外债合同变更（含展期） 
申请条件：外商投资企业 
业务流程： 借款企业持变更合同向所在地外汇局申请。 
办理材料： 
1.加盖申请单位公章的申请报告。（包括企业简介、申请变更外债还款
条款的申请、变更条款的原因、落款及申请日期）； 
2.原借款合同原件、复印件；变更合同原件、复印件；（合同文如为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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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的，应提交主要条款的中文译本，并加盖借款单位印章） 
3.外商投资企业应提供批准证书、营业执照，中资企业应提供营业执照、
外债主管部门批准其对外借款的文件。（原件及复印件，原件验后返还）； 
4.外方股东资本金到位证明材料，如：验资报告等（原件及复印件，原
件验后返还）； 
5.针对前述材料应当提供的补充说明材料。 
备注：外债展期应在外债到期前办理。 
设定依据： 
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<外债登记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汇发
[2013]19 号） 
办理地点：大连市中山区中山路1号中国人民银行一楼 
办理时间：自受理申请之日起时5 个工作日周一至周五 8：30-11：30  

13：00-17：00（节假日除外） 
联系电话：83888337  8388612  
 
事项名称：外债注销 
申请条件：外商投资企业 
业务流程：非银行债务人外债未偿余额为零且不再发生提款的，应在办
妥最后一笔还本付息之日起1 个月内，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外债注销登
记。 
办理材料： 
1.申请书； 
2.《境内机构外债签约情况表》（签约登记后外汇局提供的机打签约凭
证，没有表样）； 
3.针对前述材料应当提供的补充说明。 
注意事项： 
注销前，非银行债务人相关外债专用账户及还本付息专用账户应已关
闭，需提供银行关户证明。 
设定依据： 
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<外债登记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汇发
[2013]19 号） 
办理地点：大连市中山区中山路1号中国人民银行一楼 
办理时间：自受理申请之日起时5 个工作日周一至周五 8：30-11：30  

13：00-17：00（节假日除外） 
联系电话：83888337  838861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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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外商投资企业外债比例自律管理业务 
事项名称：外债签约登记 
申请条件：外商投资企业 
业务流程：企业签订外债借款合同，15 个工作日内到外汇局办理签约
登记。 
办理材料： 
1.外债登记申请书（外债登记申请书中应说明公司的基本情况，已登记
外债信息及选择何种外债管理方式等）； 
2.外债合同正本及合同主要条款复印件，合同为外文的应另附合同主要
条款的中文译本； 
3.外资企业应提供批准证书、营业执照和上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等文
件； 
4.新设的外资企业办理外债签约登记时，须提供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
报表； 
5.外汇局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。 
设定依据： 
1.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<外债登记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汇发
[2013]19 号） 
2.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大连市分局关于印发《大连市外商投资企业借用外
债实行比例自律管理政策操作细则》的通知》（大汇发〔2015〕24 号） 
办理地点：大连市中山区中山路1号中国人民银行一楼 
办理时间：自受理申请之日起时5 个工作日周一至周五 8：30-11：30  

13：00-17：00（节假日除外） 
联系电话：83888337  8388612  
 
三、内保外贷业务 
事项名称：非银行机构内保外贷签约登记 
申请条件：注册地企业 
业务流程：签订担保合同后15个工作日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 
办理材料：  
1.关于办理内保外贷签约登记的书面申请报告（内容包括公司基本情
况、已办理且未了结的各项跨境担保余额、本次担保交易内容要点、预
计还款资金来源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。有共同担保人的，应在申请报
告中说明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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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担保合同和担保项下主债务合同（合同文本内容较多的，提供合同简
明条款并加盖印章；合同为外文的，须提供中文翻译件并加盖印章）； 
3.外汇局根据本规定认为需要补充的相关证明材料（如发改委、商务部
门关于境外投资项目的批准文件、办理变更登记时需要提供的变更材料
等）。 
3.《境内机构提供对外担保逐笔核准申请表》（见附件3） 
备注： 
1.担保人办理内保外贷业务时，应对债务人主体资格、担保项下资金用
途、预计的还款资金来源、担保履约的可能性及相关交易背景进行审核，
对是否符合境内外相关法律进行尽职调查，并以适当方式监督债务人按
照其申明的用途使用担保项下资金。 
2.担保合同或担保项下债务合同主要条款发生变更的（包括债务合同 
展期以及债务或担保金额、债务或担保期限、债权人等发生变更），应
当在案15个工作日内办理内保外贷变更登记手续。应提供资料参照签约
登记。 
设定依据： 
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<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>的通知》（汇发
[2014]29 号） 
办理地点：大连市中山区中山路1号中国人民银行一楼 
办理时间：自受理申请之日起时5 个工作日周一至周五 8：30-11：30  

13：00-17：00（节假日除外） 
联系电话：83888337  8388612  
表格下载： 《境内机构提供对外担保逐笔核准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3） 

 
事项名称：非银行机构内保外贷注销登记 
申请条件：注册地企业 
业务流程：担保人付款责任到期，债务人清偿担保项下债务或发生担保
履约后，担保人及时到原签约外汇局办理注销 
办理材料： 
1.注销申请（写明注销原因）； 
2. 内保外贷逐笔登记凭证； 
备注：如发生担保履约，应同时办理对外债权登记。 
设定依据： 
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<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>的通知》（汇发
[2014]29 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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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地点：大连市中山区中山路1号中国人民银行一楼 
办理时间：自受理申请之日起时5 个工作日周一至周五 8：30-11：30  

13：00-17：00（节假日除外） 
联系电话：83888337  8388612  
 


